泰宁县物价局文件

　泰价〔2014〕30号

关于延续火车站停车场收费标准的通知
泰宁古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：
你公司《关于泰宁县火车站停车场停车收费期满重新核定的申请》悉。随着高速铁路通车的临近，泰宁火车站将迎来众多旅客，为解决迎送旅客停车难问题，你公司在车站广场承建高标准沥青混凝绿化生态停车场，为规范广场停车秩序，确保停车场的有效经营， 2013年9月开展停车有偿服务收费后。效果良好，经研究，期满后重新核定你公司火车站停车场收费标准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停车收费标准：小车5元/辆、中巴10元/辆、大巴15元/辆。

二、过夜收费标准：小车10元/辆、中巴20元/辆、大巴30元/辆。

你公司应加强管理，提高窗口服务质量，不得另外收取其他费用，在收费醒目处明码标价并印制统一票面，自觉接受物价等部门和社会的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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